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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31273874][bookmark: _Toc2032][bookmark: _Toc8331][bookmark: _Toc19919][bookmark: _Toc14972][bookmark: mbookmark40]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文件：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bookmark: StdPresenter]本文件由嘉兴禾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出。
[bookmark: StdRegister]本文件由浙江省产学研合作促进会归口。
[bookmark: StdDraftdep]本文件起草单位：×××、×××。
[bookmark: StdDrafer]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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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文件名称_Z][bookmark: mbookmark60]盐藻粉（杜氏盐藻） 食品原料
[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3629][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98859012][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5234][bookmark: _Toc131273875][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1899][bookmark: _Toc98860474][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98860775][bookmark: _Toc3547]范围
[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24884212]本标准规定了盐藻粉（杜氏盐藻）的术语与定义、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标签、运输、贮存和保质期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以杜氏盐藻为原材料，经培养、脱水、干燥处理后，得到的盐藻粉（杜氏盐藻）。
[bookmark: _Toc625][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98860776][bookmark: _Toc98860475][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98859013][bookmark: _Toc27603][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6213][bookmark: _Toc131273876][bookmark: _Toc22017]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1886.31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β-胡萝卜素（盐藻来源）
GB 4789.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菌落总数测定
GB 478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大肠菌群计数
GB 478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沙门氏菌检验
GB 4789.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金黄色葡萄球菌检验
GB 4789.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霉菌和酵母计数
GB 4806.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涂料及涂层
GB 500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GB 500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灰分的测定
GB 5009.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砷及无机砷的测定
GB 5009.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
GB 5009.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镉的测定
GB 5009.1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汞及有机汞的测定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bookmark: _Toc22867][bookmark: _Toc98860476][bookmark: _Toc1309][bookmark: _Toc27822][bookmark: _Toc989][bookmark: _Toc98859014][bookmark: _Toc98860777][bookmark: _Toc131273877]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杜氏盐藻 Dunaliella salina
杜氏盐藻（Dunaliella salina），单细胞双鞭毛真核绿藻，属绿藻门、绿藻纲、团藻目、盐藻科、杜氏藻属，富含油脂、 β-胡萝卜素、蛋白质 、多糖 、矿物质等营养成分。
[bookmark: _Toc863]技术要求
工艺要求
原料
以杜氏盐藻（Dunaliella salina）为原料来源。
工艺过程
杜氏盐藻—培养-离心脱水-洗涤-干燥—盐藻粉产品
感官要求
应符合表1的规定。
感官要求
	项目
	要求

	色泽
	深棕色

	气味
	具有盐藻特有的滋味与气味，无异味

	状态
	均匀粉末状

	杂质
	无肉眼可见的外来杂质


理化要求
应符合表2的规定。
理化要求
	项目
	指标

	β-胡萝卜素含量/%
	3-8

	水分/%
	≤ 6

	灰分/%
	≤ 5

	铅（Pb）/（mg/kg）
	≤1.0

	砷（As）/（mg/kg）
	≤1.0

	汞（Hg）/（mg/kg）
	≤0.05

	镉（Cd）/（mg/kg）
	≤0.05


微生物要求
应符合表3的规定。
微生物要求
	项目
	指标

	[bookmark: OLE_LINK1]菌落总数/（CFU/g）
	≤10000

	大肠菌群/（CFU/25g）
	不得检出

	霉菌和酵母/（CFU/g）
	≤100

	金黄色葡萄球菌/（CFU/25g）
	不得检出

	沙门氏菌/（CFU/25g）
	不得检出


其他污染物
其他污染物限量要求，依据不同要求，应符合我国相关法规的规定。对于出口产品，应符合出口目的国相关法规的规定。
[bookmark: _Toc32655]检验方法
感官要求
启开试样后，立即嗅其气味；另取试样适量置于白色瓷盘中，在自然光线下，观察其色泽、外观，并检查有无异物。
理化指标
β-胡萝卜素含量
按GB 1886.317中附录A的规定进行检测。
水分
按GB 5009.3中的第一法的规定进行检测。
灰分
按 GB 5009.4中的规定进行检测。
铅
按GB 5009.12的规定进行检测。
砷
按GB 5009.11的规定进行检测。
汞
按GB 5009.17的规定进行检测。
镉
按GB 5009.15的规定进行检测。
微生物要求
菌落总数
按GB 4789.2的规定进行检测。
大肠菌群
按GB 4789.3的规定进行检测。
霉菌和酵母
按GB 4789.15的规定进行检测。
金黄色葡萄球菌
按GB 4789.10的规定进行检测。
沙门氏菌
按GB 4789.4的规定进行检测。
[bookmark: _Toc6373]检验规则
组批
以同一原料，同一配方，同一生产线在同一日期加工的产品为一检验批次。
出产检验
产品应逐批检验，检验合格并签发合格证后产品方可出厂。
出厂检验项目：感官要求、理化要求、菌落总数、大肠菌群、霉菌和酵母。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项目包括本标准中规定的全部项目。
正常生产时，每半年应进行一次型式检验。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须进行型式检验：
原材料来源变动较大时；
正式投产后，如配方、生产工艺有较大变化，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出厂检验与上一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产品停产6个月以上，恢复生产时；
食品安全监督部门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判定规则
检验结果全部项目符合本标准规定时，判该批产品为合格品。
检验结果不符合本标准要求时，可以在原批次产品中双倍抽样复检一次，判定以复检结果为准。复检后仍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不符合标准时，判该批产品为不合格品。
[bookmark: _Toc30501]包装、标签、运输、贮存和保质期
包装
包装材料应符合GB 4806.10的要求，包装工艺应选用真空包装或充氮包装。
标签
销售包装的标签应符合GB 7718 和GB 28050的规定。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按GB/T 191执行。
包装标签上应标明：产品名称、规格、净含量、执行标准、生产厂名、厂址、产地、生产日期、保质期、贮存条件。
运输
运输时应轻装轻卸，不得与有毒、有害、有异味、易污染物品混装载运，严防挤压、雨淋、暴晒。
贮存
产品应贮存于干燥、通风、阴凉、避光和清洁的仓库中。堆码距墙壁和地面20cm 以上、并有垫隔物。避免与有毒、有害、易腐、易污染等物品一起堆放。
保质期
在符合规定的贮运条件、包装完整、未经开启封口的情况下，保质期为24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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